
有 

無 

是 

否 

工作日 

例假、 

休假、 

特別休假 

是 

否 

休息日 

勞工未能返回 

工作崗位 

有 

無 

是 

否 

延長工時 

請假 

天然災害勞工出勤權益 
 

 

 工會 
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 

 出勤 

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出勤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出勤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 

  

 

<法規> 

勞動基準法:§24Ⅰ③、§24Ⅱ、§32Ⅳ、§36Ⅲ、§38、§40 

勞工請假規則:§7 

性別工作平等法:§20 

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

發生前 

發生時 

事業單位因業務性質需要，

需特定勞工出勤者，應由勞

雇雙方於事前約定。 應經勞資

會議同意 

應徵得工

會同意 

如工作地、居住地或上班必經途中任

一轄區首長已通告停止辦公或工作所

在地未通報停止辦公，但因天然災害

因素阻塞交通致延遲或未能出勤時，

勞工可不出勤。 

宜不扣

發工資

扣發工

資 

宜不扣發工資 

 

當日工資+ 
宜加給勞工工資，並提
供交通工具、交通津貼
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

發生後 

勞工如因災後交通阻塞，無法返回工作崗位，雇主不得

視為曠工或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，且不得強

迫勞工補行工作、扣發全勤獎金、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

處分，工資宜不扣發。 

事假 

特別休假 

家庭照顧假 

受僱者（勞工）其家庭成員於災害發生後須其親自

照顧時，得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請家庭照顧假。 

勞工因有事故(如需重建、整理家園等)必須親自處理

者，可依勞工請假規則請事假。 

由勞工排定之。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

或勞工因個人因素，得與他方協商調整。 

留職停薪 勞工依法令已無假可請 勞工仍有請假需求時，得

與雇主協商留職停薪；雇主不得逕以勞工無正當理

由繼續曠工為由，逕依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規定予

以解僱。 

應於事後 24 小時內，詳述理由，報

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。 

工資加倍發給 
+補休 1 日 
 

 
不另補假 

 

應於延長開始後 24 小時內通知工

會；無工會組織者，應報當地主管機

關備查。 

工作時數不受勞動基準法第 32條第

2項規定之限制。 

不另補假 

依休息日加班
費發給+至少
12 小時休息 
 
 

工資加倍發給 
+至少 12 小時
休息 
 

應於延長開始後 24

小時內通知工會；無

工會組織者，應報當

地主管機關備查。 



 

工作日 

例假、 

休假、 

特別休假 

 

 

休息日 

勞工未能返回 

工作崗位 

有 

無 

 

 

 

請假 

 

事變、突發事件勞工出勤權益 
 

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7 年 04 月 15 日（87）勞動二字第 013133 號書函 

查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十條所稱之事變，係泛指因人為外力（非天變地異之自然界變動）造成社會或經濟運作

動盪之一切重大事件，如戰爭、內亂、暴亂、金融風暴及重大傳染病即是；所稱突發事件，應視事件發生當時狀況判斷是否為

事前無法預知、非屬循環性，及該事件是否需緊急處理而定。 

 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<法規> 

勞動基準法:§24Ⅰ③、§24Ⅱ、§32Ⅳ、§36Ⅲ、§38、§40 

勞工請假規則: §4、§5、§6、§7 

性別工作平等法: §20 

職業安全衛生法:§36 

發生時 

 

發生後 

事假 

特別休假 

家庭照顧假 
受僱者（勞工）其家庭成員於災害發生後須其親自照顧時，

得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請家庭照顧假。 

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，可依勞工請假規則請事假。 

由勞工排定之。 

留職停薪 
勞工依法令已無假可請 勞工仍有請假需求時，得與雇主

協商留職停薪；雇主不得逕以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為

由，逕依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規定予以解僱。 

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

時，得停止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所定勞工

之假期。停止勞工假期，應於事後二十四小時

內，詳述理由，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。 

工資加倍發給 
+補休 1 日 
 

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

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。

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；無

工會組織者，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 

工作時數不受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

定之限制。 

依休息日加班
費發給+至少
12 小時休息 
 
 

工資加倍發給 
+至少 12 小時
休息 
 

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

知工會；無工會組織者，應報當

地主管機關備查。 

公傷病假 

事業單位所僱用之勞工因公受傷者，應認定為職業災害，其

治療、休養期間，僱主依法應給予公傷病假，並給予醫療費

用及原領工資等補償。 

普通傷病假 勞工因普通傷害、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。 

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如因工作場所有發生

危險之虞，將事業單位處以停工處分時，停工

期間之工資自當由雇主照給。 


